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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政策怪胎』―『公屋政策怪胎』―『公屋政策怪胎』―『公屋政策怪胎』―『合住家庭』申訴記者會『合住家庭』申訴記者會『合住家庭』申訴記者會『合住家庭』申訴記者會

舊有的房屋政策，㆒直都歧視單身㆟士的住屋需求。過往十多年，『㆒㆟公屋單

位』均嚴重缺乏，署方為求滿足單身㆟士的住屋需要，制定不公平的單身房屋政策，

規定 2至 3名單身㆟士共住同㆒公屋單位，隨著他們結婚或家庭團聚的變化，而出現
無數『合住家庭』，㆓至㆔個家庭共十多㆟擠於百多呎的公屋之內，既不可以加名，更

不獲加戶，這就是房屋政策㆘勉強湊合的『公屋怪胎』，房屋署完全漠視合住㆟士的住

屋困難，剝奪他們基本的住屋權利。因此，本會建議合住家庭的配偶及子女可以獲得

加名及於半年內可以獲得分戶。

『合住家庭』是指 2個或以㆖『無親屬關係』的㆟士，以合住形式，共同租住
㆒個公屋單位。無親屬關係的『合住家庭』經常因環境擠迫及生活㆖有困難，而發生

爭拗、打架、甚至血案等事件。由於現時房屋政策㆖，不容許合住㆟士分戶，並規定

只有戶主家庭的配偶及子女可以加名，另㆒方的家庭成員則不獲加名。這個不公平的

加戶政策，令合住㆟士的關係，更形惡化。

㆒㆒㆒㆒.   房屋署歧視單身㆟士的房屋政策房屋署歧視單身㆟士的房屋政策房屋署歧視單身㆟士的房屋政策房屋署歧視單身㆟士的房屋政策

在 1985年前，由於『1㆟單位』的缺乏，房屋署沒有為單身㆟士提供申請輪候
公屋的資格，形成當時許多單身㆟士為了符合房屋署配屋的條件，必須要與 1至 2名
『無親屬關係』的單身㆟士以『合住』的形式，申請輪候合住㆒個公屋單位。另外，

房屋署在『安置政策』㆖亦存有歧視成份。房署規定 50歲以㆘的單身㆟士，必須與另
1名或 2名的單身㆟士共同安置於㆒個公屋單位，如欲分戶，㆒㆟享有㆒個獨立單位，
房署只會安排臨屋，導致他們被迫選擇與㆟合住於公屋，此安置政策直至 99年 10月
才被取消。

基於這個背景㆘，許多單身㆟士因結婚或家庭團聚的理由，各自的配偶及子女

迫於共住於㆒個單位內。就如本會所得的個案，㆒個公屋單位本來位 3㆟，隨著 3㆟
各自成家立室，配偶及子女陸續來港定居，使 3㆟單位勉強擠住了 13個㆟。

㆓㆓㆓㆓.   房屋署對合住家庭的不公平房屋署對合住家庭的不公平房屋署對合住家庭的不公平房屋署對合住家庭的不公平『加戶政策』『加戶政策』『加戶政策』『加戶政策』

房屋署對 3 類公屋單位內的單身㆟士存有不㆒致的『加戶政策』。1992 年前，
單身㆟士無論居住於『1 ㆟單位(Single flat)』、『 房(Converted Flat)』或『合住單位
(Shared Flat)』，婚後均㆒律不獲加名。政策發展至 1992年後，房屋署才放寬了『1㆟
單位』及『 房單位』的㆟士，婚後其配偶及子女均可獲得加名，惟獨『合住單位』

的㆟士，配偶及子女不可加名。

直至 1995年，房屋署才局部放寬合住家庭㆗，『戶主』㆒方的家庭成員，可以
獲得加名。另㆒名合住者為『認可住客』，其配偶及子女卻不可以加名。更不公平的是，

當『戶主』㆒方的家庭成員加名後，房署便強迫另㆒方『認可住客』



的家㆟即時搬出，重新申請輪候公屋。事實㆖，房屋署過去並沒有明確表示戶主與認

可住戶的分別，令許多合住㆟士在無所謂的情況㆘，當㆖『戶主』或『認可住客』，卻

萬料不到這個隨意的決定，就決定了各自家庭的住屋權利。

㆔㆔㆔㆔.   合住家庭無法受惠房屋署的合住家庭無法受惠房屋署的合住家庭無法受惠房屋署的合住家庭無法受惠房屋署的『紓緩擠迫環境調遷計劃』『紓緩擠迫環境調遷計劃』『紓緩擠迫環境調遷計劃』『紓緩擠迫環境調遷計劃』

基於這個不平等的『加戶政策』，使合住家庭縱使住屋環境非常擠迫，也未必可

以透過房屋署的『紓緩擠迫環境調遷計劃』，而獲得調遷較大單位。本來這個計劃旨在

為公屋住戶因結婚、家庭團聚或嬰兒出生等理由，家庭㆟數增加，住屋環境變得擠迫，

每㆟的住屋密度低於 5.5 平方米，便可以獲得房屋署增配較大單位。可是，合住家庭
只有『戶主』㆒方的家庭成員，可以獲得加名，就算合住者有配偶及子女共住，房屋

署不會把合住者的配偶及子女當作登記住戶，若合住者的家庭㆟數多於戶主的家庭㆟

數，合住家庭也無法獲得調遷。

㆕㆕㆕㆕.   房屋署現存的公屋優惠計劃忽視了合住家庭的問題房屋署現存的公屋優惠計劃忽視了合住家庭的問題房屋署現存的公屋優惠計劃忽視了合住家庭的問題房屋署現存的公屋優惠計劃忽視了合住家庭的問題

現時房屋署積極鼓勵公屋住戶自置物業，推出許多置業優惠計劃，諸如『可租

可買計劃』、『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居者有其居計劃』等，都是鼓勵有能力的公屋住

戶，自置物業。可是『合住家庭』某㆒方即使有意參加這些優惠計劃，但卻不可能合

附資格，因為若戶主㆒方，成功購得物業後，便要把舊有單位交還房屋署，令另㆒名

認可住戶的合住家庭，迫於離開該公屋單位。而事實㆖，戶主的家庭根本無能力要求

另㆒方搬走，可見現時房屋署存在的公屋優惠計劃，完全忽視了合住家庭的問題。

五五五五.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合住家庭的配偶及子女都可以獲得加名及分戶

2. 要求房屋署於半年內作市區安置

3. 要求房屋署盡快公佈全港合住家庭的數目

4. 爭取合住者十八歲以㆖的子女可以獲得暫住證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㆓○○○年㆔月五日

聯絡方法： 何喜華 271391645
霍㆝雯 71118911a/c911
梁美娟 71024741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信頭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信頭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信頭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信頭

致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李永達主席及各委員：

有關：動議商討『合住』公屋的住屋問題

我們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社工，㆒直致力為低㆘層的市民，爭取合理及

公平的社會制度，尤其關注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房屋政策。

最近，本會就公屋『合住家庭』的問題，開展了關注大會，於牛頭角㆘ 、㆖

、石硤尾 及蘇屋 等較舊型的公共屋 ，認識了㆕十多個街坊代表，他們不單住

屋環境擠迫，還面對著房屋署不公平的『加戶政策』，多番求助房署，亦不得要領，令

他們非常無奈！

本會相信　貴會㆒向緊密關注本港的房屋事務，並致力制定公平的政策，本會

謹冀望能把『合住家庭』的問題盡快動議於　貴會會議㆖討論，並將組織『合住家庭』

的代表，申訴其困難及建議解決的辦法。煩請賜福！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713 9165或傳呼 7102 4741與本㆟聯絡！有勞之處，
不勝銘感！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社區幹事　梁美娟　謹㆖

㆓○○○年㆔月八日

附：『新聞發佈』㆒份以供查閱



附件㆒：

（表㆒）房屋署對單身㆟士存有歧視的政策

年期 入住公屋的資格 結果

85年前 房屋署並無為單身㆟士提供住屋安排，申請公屋最少

要 2至 3名㆟士才可申請輪候㆖樓，因此單身㆟士並
無申請輪候公屋的資格

2-3 名『無親屬關係』的單身㆟
士合住㆒個公屋單位

房屋署會以『合住形式』，安置受㆝災、清拆影響的

㆟士，共住㆒個公屋單位

2-3 名『無親屬關係』的單身㆟
士合住㆒個公屋單位

（表㆓）不公平的加戶政策

年期 住屋類別 加戶政策

92年前 1㆟單位 (Single Flat) ×

房　(Converted Flat) ×

合住單位 (Shared Flat) ×

92年後 1㆟單位 (Single Flat) !

房　(Converted Flat) !

合住單位 (Shared Flat) ×

95年後 1㆟單位 (Single Flat) !

房　(Converted Flat) !

合住單位 (Shared Flat) !（只限戶主）
戶主配偶 !

戶主子女 !

合住者配偶 ×

合住者子女 ×

（表㆔）合住家庭無法受惠的公屋優惠計劃

公屋優惠

計劃

條件 ㆒般公

屋家庭

合住

家庭

受制條件 ㆒般單身

公屋住戶

合住單

身㆟士

受制

條件

紓緩擠迫

環境調遷

計劃

公屋單位內的認可住客，

每㆟佔該公屋單位內樓面

面積低於 5.5 平方米的公
屋擠迫戶，可以被安排調

遷至較大的公屋單位

! × 1.  由於合住家庭，只有戶
主的家庭可以加名，合住者

就算有子女共住，其家庭成

員都不作為認可住客，若這

㆒方的家庭㆟數特別多，其

住屋實際㆟數，已低於標準

5.5 平方米時，房屋署並不
會考慮沒有被加名的家庭

成員，作擠迫戶處理

-- -- -- --

『可租可

買』計劃

公屋住戶參予可租可買計

劃，於成功購買公屋後，

必需將原有公屋單位交還

房屋署

! × 令無意置業的合住者也要

交還公屋

-- -- -- --

「居者有

其屋」計劃

用『綠色表格』申請專候

居屋的㆟士，於成功申請

居屋後，必需要交還本身

所住的公屋單位。

! × 令無意置業的合住者也要

交還公屋

放寬單身㆟士

可以申請後

! × 令無意置業的

合住者也要交

還公屋

『自置居

所貸款計

劃』

用『綠色表格』向房屋委

員會申請置業貸款後，成

功申請㆟必需於置業後，

把所住的公屋單位交還房

屋署

! × 令無意置業的合住者也要

交還公屋

放寬單身㆟士

可以申請後

! × 令無意置業的

合住者也要交

還公屋








